附件：

南宁海关关于中越陆路边境口岸
转关运输车辆备案、作业规范
一、转关运输

（一）转关运输车辆的技术标准。

承运海关转关运输监管货物车辆应为厢式货车、集装箱拖头车或布面集装箱车辆，经海关批准可以为散装货车。上述车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用于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国内车辆，必须为运输企业自有车辆，其《机动车辆行驶证》车主列名必须与所属运输企业名称一致。

2．厢式货车厢体必须与车架固定一体，厢体必须为金属结构，无暗格，无隔断，具备施封条件，车厢连接镙丝均须焊接，车厢两车门之间须以钢板相卡，保证施封后无法开启。车厢如有加开侧门的，须经海关批准，并符合海关监管要求。

3．集装箱拖头车必须承运符合国际标准的集装箱。

4．布面集装箱车辆的布面应为结实帆布或涂有塑胶、橡胶，没有伸缩性的布，集装箱上有金属环，布面上有眼孔，金属环的间隔和眼孔的间隔不超过20厘米；穿越金属环与眼孔的绳索为直径3毫米以上的钢丝索或直径为8毫米以上的包有塑料套的大麻或剑麻绳索，每条绳索为一整条，两端各有一个硬的金属尾套，尾套上有一空心铆钉贯穿绳索，以便于系海关封条上的线或带子；布面上用于装卸货物的开口地方，其两边应有适当重叠部分，并装有金属环和眼孔，以便于绳索穿过；布面不得遮蔽集装箱上的各种识别标识或核准牌。

5．散装货车只能承运特定的散装货物，如矿砂、粮食及超大型机械设备等。

6．从事特种货物运输车辆须递交主管部门批准证件。

（二）运输企业的注册登记。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从事货物运输业务1年以上，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2．按照《海关法》第六十七、六十八条规定，有具有履行海关事务担保能力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提供的担保；

3．企业财务制度和账册管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4．企业资信良好，在从事运输业务中没有违法前科。

运输企业办理注册登记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下列文件：

1．《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企业注册登记申请表》（见表一）；

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车辆的驾驶员名单及备案登记资料；企业更换驾驶员的，应当及时向海关办理驾驶员的变更备案手续。提交本条2、3、4项文件时，还应同时出示原件供海关审核。

海关对运输企业的资格条件及递交的有关证件进行审核，合格的，颁发《境内公路运输企业载运海关监管货物注册登记证书》（见表二，以下简称《注册登记证书》）。运输企业应对所属车辆提供担保。
（三）车辆的注册登记。

车辆注册登记，应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下列文件：

1．《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车辆注册登记申请表》（见表三）；

2．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3．运载危险品的车辆需提交公安消防部门核发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复印件；

4．车辆彩色照片2张（要求：前方左侧面45°；4×3寸，能清楚显示车牌号码；车头及车厢侧面喷写企业名称）；

5．承运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企业，由当地地（市）级道路运政管理机关审核并制发加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用章”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营运证》。提交本条2、3项文件时，还应同时出示原件供海关审核；

海关对车辆监管条件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合格的，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车辆准载证》（见表四，以下简称《准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载货登记簿》（见表五，以下简称《汽车载货登记簿》），安装有卡口核放系统等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口岸可以发放IC卡代替《汽车载货登记簿》。

（四）驾驶员备案登记。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2．为运输企业职工；

3．没有违法犯罪前科；

4．遵守海关的有关管理规定。

驾驶员办理备案登记，应当向海关提交以下文件：

1．《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驾驶员备案登记表》（见表六）；

2．驾驶员的国内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

3．驾驶员彩色近照2张（规格：大1寸、免冠、红底）。

提交本条2项文件时，还应同时出示原件供海关审核。

（五）转关运输作业流程。

    1．进口货物中途作业要求。

（１）承运人或代理人凭《汽车载货登记簿》或IC卡提前向海关传输舱单数据，其中，没有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口岸，承运人或代理人还应填报纸质《进口转关申报单》（一式三份）；

（２）海关在进境卡口施封关锁（有条件的口岸可采用电子施封关锁），并在《汽车载货登记簿》和《进口转关申报单》批注进境车辆牌号、进境时间、施封关锁号，海关留存一份《进口转关申报单》（或在IC卡中录入施封关锁号）；

（３）IC卡刷卡抬杆，车辆进境；

（４）中途视频监控或海关巡查；

（５）在后置的监管货场卡口，海关值守人员签注《汽车载货登记簿》《进口转关申报单》或IC卡在货场卡口自动核注IC卡数据，海关留存一份《进口转关申报单》，抬杆车辆进入货场。

    2．出口货物中途作业要求。

（１）承运人或代理人凭《汽车载货登记簿》或IC卡提前向海关传输舱单数据，其中，没有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口岸，承运人或代理人还应填报纸质《出口转关申报单》（一式三份）；

（２）海关在货场施封关锁（有条件的口岸可采用电子施封关锁），并在《汽车载货登记簿》、《出口转关申报单》上批注出境车辆牌号、驶出货场时间、施封关锁号，并留存一份《出口转关申报单》（或在IC卡中录入施封关锁号）；

（３）IC卡刷卡抬杆，车辆出货场，系统自动记录出场时间；

（４）中途视频监控或海关巡查；

（５）海关在出境卡口的值守人员签注《汽车载货登记簿》、《出口转关申报单》或IC卡在出境卡口自动核注IC卡数据，海关留存一份《出口转关申报单》，抬杆车辆出境。

二、跨境快速通关

跨境快速通关是指从事来往中越公路货物运输业务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在车辆进境前或出口货物报关单申报前，向海关申报载货清单电子数据，海关应用卫星定位管理设备和电子封志等监控手段实施途中监控，实现对车辆及其所载货物在公路口岸自动快速核放的一种通关方式。

（一）车辆要求。

同转关运输车辆标准，并使用海关认可卫星定位管理设备和电子封志的车辆，其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可选择来往中越公路车辆快速通关方式办理（车辆备案的程序与转关运输车辆备案的要求一致）。
（二）作业流程。

1．进口：

（1）选择中越公路车辆快速通关方式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车辆进境前向海关申报载货清单电子数据，并在车辆抵达进境地海关监管场所1小时前进行车次确认，同一车次应当只对应一份载货清单；

（2）进境卡口车辆抵达确认，卡口自动核放；

（3）接到查验指令的车辆到后置监管货场接受查验。

2．出口：

（1）车辆载货清单电子数据提前申报。选择中越公路车辆快速通关方式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在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前向海关申报载货清单电子数据，并在车辆抵达后置海关监管货场1小时前进行车次确认，同一车次应当只对应一份载货清单；

（2）后置货场车辆抵达确认，货场卡口自动核放。接到查验指令的，在后置货场查验场所接受查验；

（3）车辆在出境卡口自动核放，核注载货清单。

三、途中押运

车辆未在海关备案，特殊情况，由运输企业申请，经海关批准的，由海关实施途中押运。

（一）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填报《进/出口转关申报单》；

（二） 海关按每车2人派员押运转关货物，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承运人应当按规定向海关缴纳规费，并提供押运方便；

（三） 海关押运结束后，押运的海关人员要填制《途中监管押运记录》。

表1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企业注册登记申请表

	海关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_ _ _ _ _海关：
    本企业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货物运输业务，并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和公路运输经营资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员的管理办法》，向贵关申请办理承运海关监管货物企业注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企业名称：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企业性质：_ _ _ _ _ _ _ _ _ _ _
法人代表：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注册资金：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办公地址：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邮政编码：_ _ _ _ _ _ _ _ _ _ _
联 系 人：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联系电话：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组织机构代码：_ _ _ _ _ _ _ _ _ _ _   营业执照编号：_ _ _ _ _ _ _ _ _ _ _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编号：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风险担保金或银行信用保函保额（人民币）：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万元
担保金收据编码或银行信用保函编码：NO.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担保期限：_ _ _ _ _ _年_ _ _ _月 _ _ 日至_ _ _ _ _ _年_ _ _ _月 _ _ 日
本企业保证上述内容及向海关递交的有关文件真实无讹，请批准本企业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注册申请，本企业及所属车辆和驾驶员保证自觉遵守海关法规，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
申请日期：

	海关审核
	初审意见：
	复审意见：

	
	批准意见：

	
	备注：


表2
境内公路运输企业载运海关监管货物

注册登记证书

　

	关
　

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制

　

	                    公司：
经审核，你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驾驶员的管理办法》中关于注册登记的条件，现准予注册登记。自20    年     月    日起，你司可凭此证书办理所属车辆及驾驶员注册登记及相关手续，在海关规定范围内从事载运海关监管货物的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海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注册登记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编码：


　

海关年审栏

	      你公司年审报告收悉，经审核，本注册登记证明书有效期延至20    年    月    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你公司年审报告收悉，经审核，本注册登记证明书有效期延至20    年    月    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你公司年审报告收悉，经审核，本注册登记证明书有效期延至20    年    月    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你公司年审报告收悉，经审核，本注册登记证明书有效期延至20    年    月    日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担保情况

	    20    年    月    日，向海关提供        银行或现金担保，金额：         ，有效期至20    年    月    日止。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向海关提供        银行或现金担保，金额：      ，累计担保金额：       ，有效期至20  年  月  日止。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向海关提供        银行或现金担保，金额：      ，累计担保金额：       ，有效期至20  年  月  日止。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车辆注册登记情况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辆。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辆，累计            辆。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辆，累计            辆。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车辆注册登记               辆，累计            辆。
经办关员：            
20   年  月  日       


驾驶员注册登记情况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驾驶员注册登记             人。
经办关员：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驾驶员注册登记             人，累计             人。
经办关员：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驾驶员注册登记             人，累计             人。
经办关员：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该司办理驾驶员注册登记             人，累计             人。
经办关员：           
年  月  日            


表3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注册登记申请表

	企业名称
	
	海关编号
	

	车牌号
	
	发动机号
	 

	车辆牌名
	
	车身号码
	 

	车辆类型
	
	车辆吨位
	吨

	车身颜色
	
	车辆自重
	吨

	行驶范围
	

	本企业（承运人）保证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讹，并愿加强对该车辆的管理，按海关核定的路线和范围从事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业务。
                       法人代表（承运人）签名：

               企业公章（照片骑缝）                          申请日期：

	车辆正侧面45度照片


	海关审核
	初审意见：

	
	车辆验核情况（双人作业）：

	
	科长意见：


表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车辆

准载证

                     关准字第                   号

车牌号码               企业名称                

准载证有效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制

说明：

《准载证》由原签发海关每年度审核一次，未经审核不再生效。

《准载证》不得转借使用。

《准载证》应张贴在车头挡风玻璃处。

表5
  载货薄序号：XXXXXX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管货物

载货登记簿

	关
徽


海关编号：（贴条形码）    车牌号：XXXXXX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制

使用须知

    1、本货物登记簿是海关监管的有效凭证，仅限于在海关注册登记备案并经海关核准的国内载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使用。

2、本货物登记簿所列项目由驾驶员按海关规定逐项规范填写清楚，如实申报。

3、除经海关注册登记备案并经海关核准的车辆，其它车辆不得载运第三地海关监管的货物。

4、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进出口时，不得中途换、卸、装货物，并保证将有关货物运达海关指定地方。

	海关编号
	
	准载证号
	

	车牌号码
	

	运输企业名称
	

	运输企业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驾驶员姓名
	
	资格证
	

	车辆情况

	车辆类别
	
	车体自重
	

	车辆牌名
	
	汽车载重
	

	车牌号码
	
	发动机号
	

	运输区域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此处粘贴车辆正则面3R彩色相片

	申请日期
	
	海关审批情况：

	申请异地海关备案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批准人：
	海关签章
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海关审批情况：

	申请异地海关备案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批准人：
	海关签章
年  月  日

	申请日期
	
	海关审批情况：

	申请异地海关备案名称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
批准人：
	海关签章
 年  月  日


海 关 记 事 栏

表6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驾驶员备案登记表

	IC卡号：
	资格证号：


	姓名
	 
	性别
	 
	贴照片处（大1寸免冠近照）

	合格证号
	 
	籍贯
	 
	

	常住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
	 
	电话
	 
	

	 合同期：
     _ _ _ _ _ _年_ _ _ _月 _ _ 日至_ _ _ _ _ _年_ _ _ _月 _ _ 日

	     本人保证遵守海关法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义务，按海关规定从事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业务。
驾驶员签名
申请日期


	     本企业保证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讹，并愿加强对该驾驶员的管理，对该驾驶员驾驶本企业车辆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行为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法人代表签名：
          企业公章（照片骑缝）
申请日期：


	海关审核
	初审意见
	复审

	
	备注


　

